
本期主持人 本报记者 柳姗姗

编辑您好！
2010 年 8 月，我入职吉林省一家公司成

为一名程序员，当时与公司订立的是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我本人身患糖尿病，偶尔需

要住院治疗。

今年 3 月 12 日，我因涉嫌犯罪被公安

机关取保候审，期间我正在住院治疗。4

月，公司以此为由不再为我发放工资，也不

再缴纳社保，严重影响了我的住院治疗和

生活。我认为取保候审并不能说明我构成

犯罪，且我还在医疗期，医疗期内，公司停

止为我缴纳社保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我的合

法权益。

请问，劳动者取保候审期间，用人单位是

否有权暂停履行劳动合同？

吉林 刘先生

刘先生您好！
根据《劳 动 部 关 于 贯 彻 执 行 <中 华 人

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

发〔1995〕309 号）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劳

动者涉嫌违法犯罪被有关机关收容审查、

拘留或逮捕的，用人单位在劳动者被限制

人身自由期间，可与其暂时停止劳动合同

的履行。暂时停止履行劳动合同期间，用

人 单 位 不 承 担 劳 动 合 同 规 定 的 相 应 义

务 。 劳 动 者 经 证 明 被 错 误 限 制 人 身 自 由

的，暂时停止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劳动者的

损失，可由其依据《国家赔偿法》要求有关

部门赔偿。”

基于上述规定，您单位在特殊情况下暂

时停止履行劳动合同是有法律依据的。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

定，公安机关对患有严重疾病等采取取保候

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可以

取保候审，您的疾病需要住院治疗，所以公安

机关对您变更了强制措施，采用取保候审是

可以的。

虽然取保候审期间法院尚未定罪，但根

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被取

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应当遵守相应的规定，

比如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

市、县；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等。有时公安

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责令被取保候审的

犯罪嫌疑人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

交执行机关保存。

基于上述规定，虽然是取保候审，但您

的人身自由被部分限制足以影响您以劳动

者的身份全面履行劳动合同的能力，所以用

人单位可以暂停与您履行劳动合同。

此外，若劳动者涉嫌违反劳动纪律、职

业道德、营私舞弊等犯罪，继续履行劳动合

同可能损害企业合法权益，用人单位也可以

暂停履行劳动合同。

广东广和（长春）律师事务所 王雨琦

读者来信

为您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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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双 11”，一场全民购物狂欢正在进

行中。兼职用工市场上出现供需两旺的

景象：一方面是某些企业为应对暴增业务

量，急需招聘临时工；一方面是部分劳动

者愿意接受兼职职位。由于兼职的临时

性等特点，现实招聘中，劳动关系双方一

般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加上兼职招聘

市场中商家良莠不齐，相关的法律规范也

存在不足，一些企业或个人想要规避用工

责任，甚至是利用网络虚假兼职骗局牟

利。这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更损害了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

法 问G

说 案G

为应对“双 11”暴增业务量，一些企业大量招聘“兼职人员”

企业既想用工又想规避责任，法院判决“应予禁止”

本报记者 李国 本报实习生 武江民

由于“双 11”业务量暴增，临时增加兼职

人员成为企业首选。此外，以“双 11”为借

口，“正规平台，诚邀刷单，足不出户，日进斗

金”等网络虚假兼职骗局又卷土重来。如何

保障兼职人员合法权益，规范临时用工市场

成为难题。

一方面当前兼职招聘市场良莠不齐，监

管存在不足，相关的法律规范也存在不完

善。另一方面兼职人员一般不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且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兼职人员相对缺

乏法律知识，维权意识淡薄。这样的博弈最

终往往以兼职人员自认倒霉收场。专业人士

建议，临时用工人员需要增强兼职风险防范

意识，注意保留相关劳动证据，兼职用工市场

应强化监管力度、完善兼职市场劳动权益保

障体系。

不签合同，仍难逃用工责任

企业既要赚钱，又想规避用工责任，结果

或许是承担更严重的用工责任。

2018 年 11 月 4 日，打工者罗某通过微信

群“兼职代理”招工，进入重庆一家人力资源管

理公司，从事这家公司承包的邮政快递处理业

务，但未签订劳动合同。后罗某在下班途中发

生交通事故死亡，其家人就罗某与这家人力资

源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对簿公堂。近日，重

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了这起劳动

争议案，认定双方劳动关系成立。

据了解，2018 年 11 月 4 日起，罗某通过

“兼职招聘”微信群中一兼职代理，被介绍给

白某。白某带罗某到某强公司承包的上述快

递业务处理中心，从事快递装运工作，为“长

期工”。由某强公司发放工作服并安排食宿，

但未签订劳动合同，也还未结算工资。

同年 12 月 6 日，罗某身穿印有某强公司

字样的马甲在距离上班地点 500米处发生交

通事故，经抢救后于 2019年 8月去世。

庭审中，某强公司辩称，白某是其合伙

人，负责帮其招聘临时工应付“双 11”暴增的

快递业务，罗某是通过白某招聘的临时工，工

作由白某安排的带班现场负责人进行现场协

调和指挥，工资由白某发放，住宿由白某安

排，公司仅提供午餐。一审法院判决劳动关

系不成立。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强公司将自身

经营的人力资源服务外包业务，违法外包给

不具有人力资源服务外包业务资质的案外人

白某，此种名为合作伙伴关系实为违法外包

的违法行为既规避了某强公司本应由自己承

担的用工责任，也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系恶意规避法律规定的违法用工行为，

应予禁止。罗某与某强公司虽未签订劳动合

同，但综合案件事实可判定，其与某强公司之

间完全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遂判

决罗某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人财两空，兼职市场陷阱多

“‘双 11’到了，大量招人。时间自由安

排，每个小时 18 元~38 元，真实可信，手机电

脑都可以。”9 月至 10 月，某闲置 QQ 群里以

“双 11”为噱头，招聘做网络刷单、打字、游戏

代练等兼职信息逐渐多了起来。记者 11月 2

日点开某网络刷单人的 QQ 头像，与对方进

行了联系。

“你先把这个表填一下。我们需要统计

兼职人员的相关信息备案。”刚一发消息，对

方就向记者发来一连串文件和复制粘贴的信

息。这些文件中对网络刷单的具体内容和方

法进行了介绍，但是并未有任何关于该公司

和相关刷单店铺的介绍。要求填写的表格从

姓名、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到身份证信息、银

行卡号等一应俱全。

“他们不仅把你的个人信息骗走，下一步

还会骗你的钱。”刘燕是重庆师范大学的大三

学生。2019 年 9 月，她通过某兼职群添加了

某刷单工作人员，对方要求她填写相关信息

后，拉她入了一个 YY 语音群中，并要求她缴

纳 99 元的会员费，“我当时觉得这几十元钱

也没什么，迷迷糊糊就拿支付宝扫了。”随后

对方不仅没有安排她“刷单”，而且以刷单的

名义继续要求她支付 300 元，刘燕才意识到

自己上当了。

失序的招聘市场亟须规范

2018 年 4 月，重庆西南政法大学研一学

生小武在 58 同城上搜索到一则高薪兼职信

息，对方要求小武缴纳 20元填写一份报名表

后，带他与一名 HR 面谈。面谈中对方以“害

怕工作期间摔碎盘子、中途离职为企业带来

风险”为由要求小武缴纳 600元的押金。

“我当时意识到不对劲离开了，但是我有

很多学弟学妹都曾经在那里被骗 400 元~

1000 元不等。”小武说，由于以大学生为主体

的兼职人员风险意识薄弱、法律维权意识不

强，往往成为“被宰的羔羊”，而且这些虚假用

工的骗子往往躲藏于暗处，难以追寻。

“在互联网时代，大学生被欺骗、欺诈较为

多见。从法律上说，现实中维权途径单一，诉

讼程序繁琐。相关法律法规应该填补这一空

白，为大学生兼职尤其是网络招聘提供法律上

的保障，这同时也关系到企业的用人安全。”北

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李建律师表示。

除此以外，《劳动合同法》中规定“非全日

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很多

招聘者便以此为由，拒绝签订书面合同，以此

来规避用工责任。在实际案例中，很多兼职

人员会因为缺乏书面证据而放弃维权。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大学生主体来说，

《劳动法》相关指导意见中强调，在校生利用

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建立劳动关系,可

以不签订劳动合同。因此，通常认为在校大

学生不具备劳动主体资格，没有形成长期稳

定的劳动关系，无法申请工伤认定。但是大

学生可以根据《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雇佣关系的

相关规定申请赔偿。

“我国劳动法关于劳动者的认定标准模

糊，大学生能否成为劳动者的问题始终存在着

争议。”李建律师建议，相关机关应该确认大

学生在兼职时的劳动者地位，将其与用人单

位之间的关系界定为劳动法律关系。同时，

要提倡大学生在兼职时签订劳动合同，以便

在司法实践当中法官能够根据劳动合同内

容来判断，更好地维护大学生兼职权益。

取保候审期间，我的劳动合同能被暂停吗

网约工如何确定劳动关系、疫情

期间工资差额是否构成拖欠工资？

京津冀法学界研讨
新型劳动争议热点问题
本报讯（记者周倩）宋某就职于北京一家设计公司，

2017年 6月，因患重度抑郁症开始休病假。2018年 4月，

公司以宋某医疗期满，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另行

安排的工作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宋某认为自己所患

精神类疾病，应享受 24个月的医疗期，提起劳动仲裁，要

求认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并赔偿损失。该案经劳动

仲裁、一审、二审，最终法院判定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应赔偿宋某相应损失。11月 5日至 7日，在京津冀第

二十二届劳动人事争议案例研讨会上，精神类疾病如何

延长医疗期、如何把握灵活适用医疗期等法律标准问题，

引起法学工作者的关注。

据了解，劳动人事争议案例研讨会由北京市劳动和

社会保障法学会主办，每年一届。今年，来自京津冀三地

的专家学者、法官、仲裁员、律师及企业人力资源专员和

工会干部等共计 230余人参会。

本次研讨会上，与会人员就备受社会关注的劳动争

议热点问题，如“互联网催生网约工，欲维权先明确劳动

关系”“劳动者与劳务派遣单位能否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疫情期间存在工资差额，是否构成拖欠工资”“企

业能否录用具有双重国籍的劳动者”等展开深入讨论，并

就司法实践中的相关案例以案释法。

据悉，本届案例研讨会共征集到劳动人事争议案例

219篇，筛选确定了 34篇具有现实性、当下性研讨意义的

典型案例，分为“涉疫情争议”“裁审衔接”“劳动关系的认

定”等 9个专题进行研讨。

据介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劳动关系领域也出现

了许多新变化和新问题，这些新变化新问题直接反映到

劳动仲裁和审判实践中。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研讨，

不仅能够提高办案质量，促进劳动执法标准的统一，更好

地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还可以进一步推动立法适应社

会经济发展要求。据了解，每年研讨会后，学会都将案例

编辑出版成《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评析》一书在国内公

开发行，起到了很好的法治宣传效果。

本报记者 刘旭

老伴走了，房本还没办下来

88 岁的李英是大连人，2009 年她家的

老房子动迁，被安置到大连市沙河口区兴

工街附近的一处新房里，没有房产证。动

迁手续上是老伴的名字。2014 年底，老伴

因病去世。在之前留下遗嘱，将房子留给

李英。

2019年 12月，动迁房子办理产权登记时

遇到难题：动迁办工作人员因遗嘱没有公证，

不给办理产权登记手续；而此前去公证处办

理公证时，公证处工作人员称没有产权证不

能做遗嘱公证，李英陷入两难境地。

动迁后的房子处于大连市西安路商圈

内，交通、购物非常方便，面积扩大了 20 多

平方米，李英和老伴还交纳了 5.7 万元的代

建费。可动迁安置的房屋却一直办不了产

权证。

2014 年初，李英的老伴说，自己身体不

好，房产证恐怕看不到了，由于动迁手续上是

自己的名字，便想到公证处办理遗嘱，房子由

李英继承。但没有房证，公证处拒绝为他公

证。无奈之下，李英的老伴就自己书写了一

份遗嘱，表明自己百年之后，房子归李英所

有，房产证由李英办理。直到 2019 年 12 月，

产权登记才开始办理。

自书遗嘱不公证不作数？

“动迁办的人说动迁手续上是我老伴

的名字，我的遗嘱没有公证，不作数，所以办

理 不 了 。 没 房 产 证 的 房 子 就 不 能 继 承 了

吗？”李英说。

2020 年 5 月，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

务所律师王金海代理了李英的诉求，帮其

将 三 个 孩 子 起 诉 到 大 连 沙 河 口 区 人 民 法

院，要求确认遗嘱有效，判决动迁安置的住

房归李英所有。

为搞清李英动迁安置住房的性质，法院

为律师开具了《律师调查令》。经王金海调

查，李英动迁前的老房子也是私有产权，登记

在李英老伴名下。动迁办已经将李英动迁安

置的新房在大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了合

同备案，登记在李英老伴名下。

目前，李英动迁的房子没有办理产权登

记，但已经具备产权登记的条件，如果李英

的老伴还活着，就可以将产权登记在李英老

伴名下。同时，李英的三个孩子均表示，认

可遗嘱是老父亲写的，同意动迁安置房归李

英所有。

公民有权处置个人财产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

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李英老伴亲自书写的

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依法有效。

虽然李英手中的动迁手续写的是老伴名字，

但动迁后的新房子应当是夫妻共同财产，一

半是李英的，另一半是其老伴的，李英的老伴

有权写遗嘱处分。10月 20日，法院判决动迁

安置的新房归李英所有，李英的三个子女配

合李英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王金海表示，对于动迁安置房办理产权登

记时，如果安置人因病去世，要求提供遗嘱公证

书无可厚非。但是根据《继承法》第十六条规

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

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因此，自书遗嘱、

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具有同样效力。

没有房产证的房子可以继承吗

漫画 赵春青

随着“双11”订单量增加，不少工厂的工人在加班加点生产。 周亮 摄/人民图片


